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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政府推廣在香港使用電動車的措施提供

最新的背景資料，並概述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在討論有關事宜

時，議員所提出的意見和關注。  
 
 
背景  
 
2.  汽車尾氣排放是路邊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為改善路邊

空氣質素，政府一直推廣以沒有尾氣排放及更具能源效益的電

動車取代傳統車輛。由於車輛排放的主要空氣污染物 (即可吸入
懸浮粒子和氮氧化物 )有 95%源自商用車輛，因此政府的改善路
邊空氣質素措施一直重點針對商用車輛。  
 
電動商用車輛  
 
3.  由於電動商用車的技術尚在發展中，而其價格一般亦較

傳統商用車輛為高，因此政府現時集中透過下列措施推廣電動

商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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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 1994 年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間，電動商用車

的首次登記稅一直獲得豁免，以鼓勵車主購買電動

商用車及推動其發展； 1  
 
(b) 由 2010 年起，營商機構購買包括電動車在內的環

保車輛的資本開支可於買車首年從利得稅中全數

扣除；  
 
(c) 2011 年 3 月成立 3 億元的 "綠色運輸試驗基金 "("試

驗基金 ")，鼓勵公共運輸業、貨車營運人士和非牟
利機構試驗綠色創新運輸技術，包括電動商用

車。 2 政府正檢視試驗基金現時的資助範圍。正如
2019 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亦正籌備推行電動公共
小型巴士試驗計劃 3 ；及  

 
(d) 撥款 1 億 8,000 萬元，全數資助專營巴士公司 ("巴

士公司 ")購置 36輛單層電動巴士 (包括 28輛電池電
動巴士和 8 輛超級電容巴士和相關充電設施 )，在多
條路線試驗行駛。目前，26 輛電池電動巴士及 7 輛
超級電容巴士已開展為期兩年的試驗。其餘的電動

巴士則預計於 2020 年陸續投入服務。  
 

 
                                                 
1 傳統車輛的首次登記稅是按應課稅價值乘以相應的稅率計算。不同車輛

類別的稅率如下：  
 

-  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稅率為：應課稅價值最初的 15萬元為 40%，
其次的 15萬元為 75%，其次的 20萬元為 100%，餘額為 115%。  
 

-  商用車 (許可車輛總重不超過 1.9公噸的客貨車除外 )的首次登記稅
稅率按車輛類別為應課稅價值的 3.7%至 17%，以及電單車及機動三
輪車為 35%。  
 

-  許可車輛總重不超過 1.9公噸的客貨車的首次登記稅稅率為：應課
稅價值最初的 15萬元為 35%，其次的 15萬元為 65%，餘額為 85%。  

   
2 截至 2019年 11月底，試驗基金共批出 163個試驗項目 (已獲批但其後撤回

申請的項目不包括在內 )，包括 99個電動車項目、56個混合動力車項目，
以及 8個適用於巴士及渡輪的項目，涉及的資助金額共約 1億 4,600萬元。  

   
3 政府當局表示，與其他電動商用車相比，電動輕型貨車較有普及空間，

適合一些每日行車里數及載重量較低的使用者，因這些車輛可在非運作

期間補充電量，但電動輕型貨車未必適合需要較高行車里數及載重量的

運輸行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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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私家車  
 
4.  在電動私家車方面，政府一貫的政策是鼓勵市民盡量使

用公共交通工具，如有需要購買私家車，則鼓勵他們選擇電動

車。政府的主要支援措施包括提供稅務及車輛牌照年費優惠等

經濟誘因，以及推動發展及改善電動私家車充電網絡。全港電

動車輛的數目已由 2010 年的 184 輛增加至 2019 年 8 月底的
12 299 輛 (包括特別用途車輛及政府車輛 )。  
 
經濟誘因  
 
5.  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自 1994 年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獲全數豁免。政府經考慮多項因素 (包括電動私家車的駕駛性能
已較能滿足一般駕駛人士的需要、本地市場上已出現更多和更

大眾化的電動私家車型號，以及政府一貫以公共交通為本的交

通政策等 )，由 2017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將電動
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寬免額上限設定為 97,500 元。其後，當局
在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上述寬免安排將延長 3 年
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6.  2018 年 2 月，政府推出 "一換一 "計劃，如私家車車主安
排拆毀及取消其擁有的符合條件的舊私家車 (配備內燃引擎的私
家車或電動私家車 )的登記，而之後首次登記一輛新電動私家
車，可獲較高的首次登記稅寬免額，上限為 25 萬元。 4  
 
7.  根據《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 (第 374E 章 )，
電動私家車可享有較低的車輛牌照年費。5 電動私家車每年的車
輛牌照費為 600 至 1,100 元，遠低於傳統私家車的每年 3,815 元
(引擎汽缸容量不超過 1 500立方厘米的汽油私家車 )至 12,675元
(引擎汽缸容量超過 4 500 立方厘米的柴油私家車 )。  

 
                                                 
4 根據 2019年 1月 28日公布的 "一換一 "計劃經修訂參加條件，舊私家車必須

已在香港首次登記最少 6年；緊接在舊私家車取消登記前，車主亦必須是
舊私家車的登記車主連續 18個月或以上；而緊接在舊私家車取消登記
前的 12個月期間內，該舊私家車亦須有最少 10個月 (即 304天或以上，
連續或不連續皆可 )領有有效車輛牌照。經修訂參加條件的詳情的超連結
載於附錄 III。  

 
5 電動私家車的車輛牌照年費是按車輛的淨重收費，首公噸為 440元，每多

250公斤為 95元，不足 250公斤亦作 250公斤計算。傳統私家車的車輛牌照
年費是按引擎汽缸容量收費，費用為 3,815元 (引擎汽缸容量不超過 1 500
立方厘米的汽油私家車 )至 12,675元 (引擎汽缸容量超過 4 500立方厘米的
柴油私家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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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發展及改善充電網絡  
 
8.  關於電動私家車的充電安排，政府的政策方向是電動私

家車車主應利用在其居所、辦公地方或其他適當場所設置的充

電設施 (包括電動私家車供應商提供的充電設施 )，為其電動私家
車作日常充電。在香港，公共充電設施只屬輔助性質，以便電

動車在行程中有需要時補充電力，它們並非亦不能替代日常充

電的設施。  
 
9.  為促進私人樓宇安裝充電設施，政府於 2011 年 4 月已
透過收緊新樓宇的私人停車場的總樓面面積的寬免，鼓勵發展

商在新建樓宇的私人停車場配備可為電動車提供充電裝置的基

礎設施 (包括充足的電力供應、為所有泊位預設電纜及管道等 )。
2011 年，《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作出修訂，建議新建樓宇內
30%的私家車泊位應提供電動私家車充電設施。  
 
10.  至於現有私人樓宇，鑒於在這些建築物的停車場內安裝

充電設施有一定限制，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於 2011 年設立了
一支專責隊伍和服務熱線，在有需要時提供資訊及技術支援。

此外，環保署呼籲業主立案法團配合電動車使用者安裝充電設

施的要求，並與物業管理業界分享成功例子。兩間電力公司亦

為電動車車主提供技術意見及為其居所的車位提供接駁電源的

服務。近年亦有數間私人公司向電動車車主、屋苑或商業機構

提供一條龍的充電服務，包括為車主在其車位安裝充電設施，

以及在其他特定地點提供充電服務。  
 
11.  環保署網頁現時提供有關公共充電器的資訊，包括充電

器的位置、種類及數目。政府停車場的公共充電器現正安裝儀

器，試驗把有關公共充電器的使用的即時電子資訊，發送至政

府電子平台供市民查閱。市場上亦有電動車充電服務供應商及

電動車供應商，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為電動車車主提供可供使用

的充電器的即時資訊及預留充電器的服務。  
 
12.  在 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政府撥款 1億 2,000萬
元，在未來 3 年擴大政府停車場的電動車公共充電網絡。到
2022 年，政府停車場的公共充電器數目預計會增至約 1 800 個。
正如 2019 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亦正籌備推出一個 20 億元先
導資助計劃，資助現有私人住宅樓宇停車場安裝電動車充電基

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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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主動調查  
 
13.  有意見批評電動車公共充電器的供應追不上電動私家

車數目近年的增長。由於此情況可能會窒礙在本港更廣泛使用

電動車，申訴專員於 2017 年 9 月展開一項主動調查，深入探討
政府為配套設施所作的規劃及安排是否配合其推廣使用電動車

的政策。相關調查結果的報告於 2019 年 10 月公布。申訴專員
指出環境局及環保署就電動私家車配套設施的規劃和安排有

7 個方面的不足，並提出 15 項改善建議，相關內容載於該報告
的摘要 (附錄 I)。 6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14.  環境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近年在多次會議上討論
關於推廣電動車的事宜。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府的改善路邊空氣

質素措施時，亦曾提及相關事項。議員在這些會議上提出的主

要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  
 
提供經濟誘因吸引私家車車主轉用電動車  
 
15.  部分議員批評政府當局沒有就推廣更廣泛採用電動車

訂立任何目標及長遠規劃，並認為現時為吸引私家車車主轉用

電動車提供的經濟誘因仍不足夠。他們呼籲政府當局恢復全數

豁免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並提供更多種類的經濟誘因吸引

私家車車主轉用電動車，例如向更換電動車的燃油車車主提供

特惠資助，以及讓電動車輛享有較低的泊車費和隧道費。另有

議員認為，應淘汰以化石燃料驅動的傳統私家車。事務委員會

在 2019 年 1 月 28 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採取多
項措施，包括參考其他地方推廣使用電動車輛的策略，以及制

訂淘汰汽油車的時間表及電動車普及率的目標。  
 
16.  政府當局表示，其長遠目標是推廣普遍採用新能源車

輛，以期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然而，政府當局並無就電動車輛

及混合動力車輛佔本地車輛數目的比例訂立任何目標。就電動

私家車方面，政府一貫的政策是鼓勵市民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如有需要購買私家車，則鼓勵他們選擇電動車。主要的支

援措施包括提供稅務及車輛牌照年費優惠等經濟誘因，以及推

動發展及改善電動私家車的充電網絡。考慮到電動車的技術發

 
                                                 
6 報告全文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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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市場情況、道路交通狀況和持份者的意見等因素後，政府

當局認為需要取得平衡，在控制私家車整體數目增長，以免造

成交通擠塞及令路邊空氣污染惡化的同時，亦鼓勵車主在購買

私家車時選擇電動車。故此，政府除了繼續為電動私家車提供

上限為 97,500 元的首次登記稅寬減外，亦在同期推出 "一換一 "
計劃，容許合資格的現有車主購買新電動私家車並銷毀其合條

件的舊私家車，可獲較高的首次登記稅寬免額，上限為 25 萬元。
政府當局相信這個安排已提供合適的經濟誘因，鼓勵合資格的

現有私家車車主在換車時購買電動私家車。7 政府當局會在現時
的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安排於 2021 年屆滿前，檢討有關安排，而
現階段並無計劃改變既定安排。  
 
發展充電設施  
 
17.  議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籌劃推出先導計劃，資助為現有

私人住宅樓宇停車場安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他們促請政府

當局進一步促進在私人處所裝設電動車充電設施，以及從速擴

大電動車的公共充電網絡，並就推行這些措施設定目標及時間

表。  
 
18.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的政策方向是電動私家車車

主應利用在其居所、辦公地方或其他適當場所設置的充電設施

(包括電動私家車供應商提供的充電設施 )，為其電動私家車作日
常充電。因此，政府當局在規劃電動車充電設施的發展時，首

要考慮是利便和鼓勵在私人處所裝設充電設施。鑒於電動車輛

使用情況快速改變，政府當局正檢討各項推廣使用電動車的政

策和措施。除推出先導計劃，資助現有私人住宅樓宇停車場安

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外，2019-2020 年度財政預算案已預留款
項，用以在政府停車場安裝額外 1 200 個中速充電器，供公眾使
用。  
 
運輸業界採用電動車  
 
綠色運輸試驗基金的成效  
 
19.  議員對領牌電動商用車輛的數目增長緩慢表示失望，並

質疑試驗基金在推動運輸業界使用電動車方面的成效。  
 

 
                                                 
7 據政府當局表示，截至 2019年 1月，在香港銷售電動私家車的 8個汽車品

牌中，7個有供應在 "一換一 "計劃之下可獲全數豁免首次登記稅的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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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政府當局表示，電動車的商業應用仍受不同因素限制，

包括電動車電池充電時間長、能量密度低、沉重和成本高，以

及市場上電動商用車輛型號的選擇有限。由於輕型貨車一般不

會 24 小時運作，每天行車里數可能較少，載重量亦可能較低，
政府當局推廣試驗基金時以電動輕型貨車為重點目標。關於更

換傳統車輛，政府當局表示，一如許多其他地方的做法，現時

的優先工作是更換造成最嚴重污染的柴油車輛。政府當局會繼

續研究其他措施，鼓勵車主以電動私家車取代傳統私家車。  
 
電動巴士試驗計劃  
 
21.  議員關注到，雖然電動巴士試驗計劃自 2015 年年底推
行至今已有數年，但本港在推動使用電動巴士方面卻沒有進

展，對比之下，深圳等鄰近城市已更廣泛使用電動商用車輛 (例
如電動巴士及的士 )。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就推動更廣泛使用電動
巴士設定目標及時間表。部分議員察悉，電池電動巴士的初步

試驗結果顯示，已投入服務的電池電動巴士面對續航力不足的

問題，即平均續航力只達 190 公里，與製造商聲稱的 250 公里
相差甚遠。他們質疑，製造商有否就參與試驗的電動巴士的性

能提供虛假說明。  
 
22.  政府當局解釋，初步試驗結果顯示，在本港多山地形的

路況及空調需求較高的運作模式下，電動巴士每公里的耗電量

較其他地方為高，而在炎熱潮濕的夏季時情況更為嚴重。環保

署會繼續與巴士公司及製造商合作，研究提升電池效能的可能

性，並尋找運作條件合適的路線以應對有限的續航力。政府當

局亦指出，關於超級電容巴士，首批兩輛巴士投入服務至今表

現令人滿意，惟在夏天溫度高時超級電容器的運作會出現不穩

定的情況。有關的巴士公司正就超級電容巴士的表現與巴士供

應商保持緊密聯繫，以確保巴士安全運作。  
 
電動車電池的回收重用  
 
23.  因應已登記的電動車將相繼更換電池，議員要求政府當

局盡快制訂電動車電池的回收重用政策，避免該等含有毒物質

的電池被棄置於堆填區，嚴重污染環境及破壞生態。  
 
24.  政府當局表示，本港現時大部分電動車的車齡仍較低，

現階段電動車退役電池的數量不多。當局預計未來電動車的數

目會繼續增長及獲更廣泛採用，因此，環保署除按《廢物處置

條例》(第 354 章 )規管廢電池的處置外，亦有就推動妥善收集和
處理電動車廢舊電池的事宜及長遠安排與電動車供應商進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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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政府當局表示，不同電動車供應商也有為其品牌推出的電

動車的電池提供回收安排。  
 
 
立法會議案及質詢  

 
25.  在 2018 年 4 月 11 日的會議上，立法會通過 "推動電動
車普及化 "的議案，議案提出 13 項建議。議案措辭載於附錄 II，
政府當局提供的進度報告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III。  
 
26.  在第六屆立法會，易志明議員、許智峯議員、陳克勤議

員、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陳淑莊議員及譚文豪議員曾就

有關政府當局推廣使用電動車的措施提出質詢。該等質詢及政

府當局答覆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III。  
 
 
最新發展  
 
27.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20 年 1 月 22 日的會議上，聽取公眾
對推廣使用電動車提出的意見。  
 
 
相關文件  

 
28.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0 年 1 月 16 日



附錄 I 
 

政府對電動私家車配套設施的規劃及安排  
主動調查報告摘要  

 
 
引言  
 
 為鼓勵市民使用電動車以減低路邊空氣污染，政府於

1994 年 4 月開始寬免或寬減電動車的首次登記稅。數年間，電
動私家車的數目增長迅速。然而，公共充電設施的數目卻遠遠

追不上電動私家車的增幅。  
 
2. 政府應否推廣以電動車取代傳統燃油車輛並非是次調

查的焦點。然而，本署認為，政府的政策必須清晰明確，配合

切實可行的措施 (包括配套設施的規劃、裝置和發展 )，和具體的
目標才能促使各持份者 (例如兩間電力公司、汽車業界、車主和
停車場的業主 )更願意作出相應的配合和支持。  
 
 
調查所得  
 
3. 本署的調查發現，環境局及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就電
動私家車配套設施的規劃和安排有以下七個方面的不足。  
 
(一 ) 未有清晰地向公眾說明電動車政策的轉變  
 
4. 政府早於 90 年代開始推廣使用電動車，而且在政策文
件中亦明確支持有關政策的推行，可惜的是，政府其後的政策

方向和措施有所改變，但未有向市民清楚解釋背後的原因和理

據，令人無法確知政府在推動電動車方面的取態。  
 
5. 自 2016 年，政府表示政策焦點是推動公共交通使用電
動車輛，再沒有提及推廣使用電動私家車。2017 年，政府減低
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寬減額。與此同時，政府公眾停車場

的充電設施數目未有明顯增長。此外，環境局在解釋《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中的 "政府的較長遠目標是在 2020 年，有 30%
私家車屬電動車輛或混合動力車輛 "時，表示有關數字為假設情
況而非政府的建議指標，將原來的 "目標 "變成是 "願景 "。種種變
更難免令市民認為政府在推廣使用電動私家車方面已不如以往

般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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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署認為，在香港推動使用電動車是一項長遠政策，需

要清晰而長遠的規劃。因此，政府必須向公眾清楚說明其政策

方向及具體目標，以及制定相關措施 (包括配套設施的規劃及安
排 )的原因和理據，並積極帶頭參與。倘若政府認為有需要調節
政策及更改措施，亦應主動向市民清楚解釋原因，說明受影響

人士可如何應對該些轉變。  
 
(二 ) 充電設施數目不足  
 
7. 自 2014 年起，電動私家車的數目激增，但公共充電設
施的數目則未有顯著增長，可以預期電動私家車使用者會較以

往難找到公共充電器進行充電。  
 
8. 就政府管轄的停車場而言，現時運輸署轄下 24 小時開
放的公眾停車場，其充電泊車位佔整體泊車位數目的百分比為

7.45%。此外，由政府產業署管理，為部分政府僱員提供工作地
點 泊 車 位 的 停 車 場 ， 其 充 電 泊 車 位 數 目 的 百 分 比 亦 只 有

15.79%。而提供公營及資助房屋的房委會及房協，其轄下停車
場設有充電設施的車位數目仍然偏低。房委會轄下的 161 個停
車場中，只有 28 個設有充電設施。整體而言，政府停車場中，
設有充電設施的停車位數目仍然偏低。當局現時亦沒有為現有

樓宇設定裝設充電設施的長遠或可達致的目標。  
 
9. 在推動現有私人樓宇增建充電設施方面，政府現時只是

發信鼓勵私人大廈業主，以及提供技術指引。由於這並不涉及

法例上的要求，也缺乏經濟誘因，加上往往會涉及土地契約或

大廈公契條款等法律問題，現有私人樓宇的業主普遍沒甚意欲

或決心去設置充電設施。當局顯然低估了私人樓宇停車場在安

裝電動車充電設施時所遇到的阻力。政府有必要探討其他方式

以鼓勵現有樓宇安裝充電設施。  
 
10. 至於新建樓宇方面，政府於 2011 年透過提供樓面面積
寬免，鼓勵發展商在新建樓宇的私人停車場配備電動車充電裝

置的基本設施。但政府沒有要求在備有基礎條件的泊車位安裝

充電器及接駁電錶供電，而政府現時亦沒有這些場地具體充電

設施和充電速度的數據。  
 
(三 ) 低估充電設施的需求  
 
11. 政府的數據顯示現時公眾停車場的充電設施之使用率

仍屬偏低，因而認為沒有逼切性增加充電泊車位的數目。然而，

這可能與泊車位經常被非電動車佔用有關。此外，現時部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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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公眾停車場中仍有充電泊車位使用標準充電器，充電時間較

長，無疑減低了使用上的流轉，其整體使用率或會因而被拖低。 
 
12. 本署相信，現時的使用量數據未必能完全反映公眾停車

場充電設施真實的需求情況，其使用量被低估。  
 
(四 ) 資訊分享不足  
 
13. 現時有關公眾充電設施的資訊已上載到環保署網頁，但

政府並未有掌握其他非政府公眾停車場公共充電設施的使用數

據。本署認為，透過收集充電設施的使用數據，能有效分析和

推算擴展公共充電設施的需求以及預期的供應，但政府在應用

資訊科技以及建立資訊分享平台方面明顯滯後。  
 
(五 ) 政府公眾停車場充電泊車位管理不善  
 
14. 政府停車場內的充電泊車位經常被非電動車或已經完

成充電的電動車所佔用，以致有需要的電動車未能充電。雖然，

政府稱會在非繁忙時段預留充電泊車位給電動車優先使用，但

由於有關措施並非法規，外判的停車場營辦商大多是以自願形

式執行，規管亦不嚴謹，難以切實執行。此外，現時的充電泊

車位大多設於鄰近停車場出入口位置，故有關車位往往會被非

電動車佔用。此外，有市民反映政府停車場內部分充電設施不

時故障，無法使用。  
 
15. 本署認為，政府既已投放資源擴展及提升充電設施，但

管控有關設施的使用方面又未能做到物盡其用，從妥善運用公

共資源角度而言，實不理想。  
 
(六 )  未制訂明確的充電收費政策  
 
16. 免費充電是市民購買電動車的主要誘因，現時政府為轄

下停車場支付充電器所涉的電費，大約每年一百多萬元。政府

表示，長遠而言，有意將轄下停車場的公共充電服務轉為收費。

不過，政府從未向公眾清楚說明有關免費充電安排持續至何時

及後續安排。本署認為，不論收費與否，又或是何時開始收費，

政府應要做好期望管理，盡早讓市民知悉有關安排。  
 
(七 )  缺乏其他長遠的配套措施  
 
17. 現時電動車的維修工作主要依靠原廠代理商進行。然

而，隨着電動車的普及，車主對電動車維修服務的需求只會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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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大，本署認為，政府應推動業界和培訓機構為電動車維修

人員或有意從事這行業的人士提供有系統的培訓。此外，政府

現時推出的車輛維修技工和維修工場的自願註冊計劃中，並未

有電動車這項分類。當局應檢視現行指引及更新相關的實務守

則，供業界參考。  
 
18. 另一項不容忽視的配套是電動車的充電池。電動車充電

池一般壽命約七年，隨着電動車愈來愈普及，可以預期退役電

動車充電池的數量會增加。然而，現時政府只依靠電動車車廠

自行回收電池，而並未就如何處理退役電池推出任何具體方案

或長遠規劃。  
 
 
建議  
 
19. 基於以上所述，申訴專員向環境局及環保署提出了 15項
改善建議：  
 
政策的推行  
 
(1) 就有關推動使用電動車的政策，加強向市民解釋調整措

施和安排的原因及理據。  
 
(2) 盡快檢討《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內有關電動車輛充電

設施的內容，並作出相應的修訂和更新，以配合政府現

時推廣使用電動私家車的政策和目標。  
 
(3) 以身作則，積極推動政府部門使用電動車。  
 
充電配套  
 
(4) 考慮在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管轄的停車場裏 (例如房委

會 /房協 /政府產業署 )增加充電設施，以配合政府現時
鼓勵車主應在其居所或辦公地點為其電動車作主要充

電的政策。  
 
(5) 統籌並協助其他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提升充電設施的

效能。  
 
(6) 在更多政府公眾停車場設置充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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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盡快展開收集非政府停車場公共充電設施使用數據的

工作，以評估擴展公共充電設施的需要和規模。  
 
(8) 與管理政府公眾停車場的運輸署及政府產業署商討優

化管理充電泊車位的對策，包括檢視如何優化現行 "電
動車優先使用充電泊車位 "的措施，以及將新增的充電
設施設置於停車場內較遠離出入口和通道的位置。  

 
(9) 加快進行為電動車公共充電網絡設立智慧系統的工作。 
 
(10) 制定明確的電動車充電收費政策，並盡早公布有關安

排。  
 
支援措施  
 
(11) 加強與私人樓宇的業主立案法團及業主委員會聯繫，探

討以其他方式鼓勵現有樓宇安裝充電設施。  
 
(12) 在新建樓宇停車場樓面面積的寬免安排上，盡快展開檢

討和更新《為新建樓宇的停車場提供電動車輛充電設施

安裝條件技術指引》的工作。  
 
(13) 收集新建樓宇的充電設施和充電速度的數據。  
 
長遠規劃  
 
(14) 推動相關機構加強電動車及充電設施的維修技術人員

的培訓；檢視現行指引及更新相關的實務守則。  
 
(15) 與業界及電動車供應商討論有關妥善收集和處理退役

電動車充電池的事宜，以加強保護環境。  
 
 
申訴專員公署  
2019 年 10 月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於 2019 年 10 月 22 日公布的 "主動調查報告
政府對電動私家車配套設施的規劃及安排 "摘要 ] 
 
 

https://ofomb.ombudsman.hk/abc/files/DI415_-_Report_Full_set_TC.docx


附錄 II 
 

2018 年 4 月 11 日的立法會會議  
易志明議員就  

"推動電動車普及化" 
動議的議案  

 
經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盧偉國議員、容海恩議員、

陳克勤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  
 
全球氣候變化及空氣污染日益嚴重；鑒於燃油車的排放是路邊

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之一，多個國家包括中國、挪威、德國及

英國等的政府已宣布將於 2025 年後相繼禁售燃油車；同時全球
最大的汽車生產商已表示會在 2050 年全面停止生產燃油車，而
多家汽車製造商亦已表示會投放更多資源研發新一代的零排放

電動車，由此可見生產電動車已成為全球汽車產業發展的大方

向；特區政府於 1994 年起豁免電動車之首次登記稅，至今已超
過 20 年，但截至 2017 年 8 月底，全港只有 11 033 輛電動車，
佔全港已登記之車輛總數 1.3%，成績未如理想；另一方面，特
區政府於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取消全數豁免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
記稅，改以 97,500 元為其首次登記稅寬免額的上限，窒礙了推
動電動私家車普及化的步伐；為進一步推動電動車普及化，本

會促請特區政府﹕  
 
(一 ) 全面檢討推動電動車的政策，並制訂階段性的推動目

標，例如訂定電動車 (包括電動私家車及電動商用車 )在
全港登記車輛中所佔的比例的目標；  

 
(二 ) 修改《建築物條例》的相關條文，以強制所有新建之商

住樓宇內指定百分比的車位，必須配備電動車充電裝

置，以及提供誘因及技術支援，以鼓勵舊樓業主安裝相

關設施；  
 
(三 ) 檢討電動車的充電配套設施，包括研究於現有政府物業

及公營房屋的停車場、路旁泊車位及公眾停車場添置電

動車充電設施，逐步提升標準電動車充電器的充電速度

至中速或快速水平，以及立法監管非電動車佔用電動車

泊車位的情況；  
 
(四 ) 因應已登記的電動車將相繼更換電池，盡快制訂電動車

電池的回收重用政策，以避免該等含有毒物質的電池被

棄置於堆填區，嚴重污染環境及破壞生態；  



 
 

-  2  -  

(五 ) 撥款資助專上學院開辦電動車的設計、科研及維修等課

程，為電動車行業培訓人才，從而協助香港發展電動車

或電動車配件的產業；及  
 
(六 ) 恢復全數豁免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鼓勵市民使用電

動私家車，以取代較高排放的燃油私家車；及  
 
(七 ) 研究以電動車登記稅稅收資助環保工作及發展充電設

施，以及加強有關電動車的公眾教育；  
 
(八 ) 檢視香港環保車輛的發展策略；及  
 
(九 ) 因應其對科研及創科發展的大力推動，支援業界開發電

動車電池及探討讓各類充電器制式互通的可能性，以進

一步便利電動車的使用；及  
 
(十 ) 檢討綠色運輸試驗基金的資助模式及成效，以加快推動

公共交通車輛及商用車輛轉用電動車；  
 
(十一 ) 推出電動車的官方手機應用程式，向駕駛人士提供電動

車的資訊，包括實時全港充電泊車位的使用情況及最新

有關電動車的官方資訊；及  
 
(十二 ) 提供財政誘因吸引車主轉用電動車，包括研究向更換電

動車的燃油車車主提供特惠資助；及  
 
(十三 ) 投放資源加強宣傳及推廣，鼓勵業主在私人屋苑停車場

裝設更多充電設施，以完善社區充電設施網絡。  
 
 
 
 
 
 
 
 
 

 
 



附錄 III 
推廣使用電動車的措施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項  文件  

2014年 3月   根據《汽車 (首次  
登記稅 )條例》
第 5(4)條動議的  
擬議決議案  
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號文件 CB(1)1078/13-14 號文件 ) 

2014 年  
3 月 24 日  

環境事務  
委員會會議  

("事務委員會 ") 

政府當局就 "綠色運輸試驗基金的進展 "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1104/13-14(06)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654/13-14 號文件 ) 
 

2015 年  
1 月 26 日  

事務委員會政策

簡報會及會議  
政府當局就 "2015 年施政報告   環境
局的政策措施：環境保護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436/14-15(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674/14-15 號文件 ) 
 

2015 年  
3 月 23 日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就 "2015 至 16 年度財政預算
案   環境政策的簡報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652/14-15(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847/14-15 號文件 ) 
 

2015 年  
7 月 21 日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就 "綠色運輸試驗基金進度報
告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1113/14-15(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270/14-15 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hc/papers/hc0314cb1-107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ea/papers/ea0324cb1-1104-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4032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50126cb1-43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501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50323cb1-652-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5032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50721cb1-111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507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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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文件  

2016 年  
1 月 25 日  

事務委員會政策

簡報會及會議  
政府當局就 "2016 年施政報告   環境
局的政策措施：環境保護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459/15-16(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739/15-16 號文件 ) 
 

2017 年  
1 月 23 日  

事務委員會政策

簡報會及會議  
政府當局就 "2017 年施政報告   環境
局的政策措施：環境保護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451/16-17(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683/16-17 號文件 ) 
 

2017 年  
2 月 27 日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就 "推廣使用電動車 "提供的
文件  
(立法會 CB(1)574/16-17(04)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783/16-17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跟進文件  
(立法會 CB(1)725/16-17(01)號文件 ) 
(立法會 CB(1)881/16-17(02)號文件 ) 
 

2017 年  
5 月 22 日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就 "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提供的
文件  
(立法會 CB(1)949/16-17(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369/16-17 號文件 ) 
 

2017 年  
10 月 30 日  

事務委員會政策

簡報會及會議  
政府當局就 "2017 年施政報告   環境
局的政策措施：環境保護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1)75/17-18(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399/17-18 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60125cb1-459-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60125.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0123cb1-451-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7012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0227cb1-574-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7022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0227cb1-725-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0227cb1-881-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0522cb1-949-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7052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1030cb1-75-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710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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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文件  

2018 年  
2 月 26 日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就 "推廣使用電動車 "提供的
文件  
 
(立法會 CB(1)602/17-18(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742/17-18 號文件 ) 
 

2018 年  
4 月 11 日  

立法會會議上  
通過的 "推動電動
車普及化 "議案  

 

獲通過議案的措辭  
 
進度報告  

2018 年  
12 月 19 日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就 "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的進展 "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319/18-19(04)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720/18-19 號文件 ) 
 

2019 年  
1 月 28 日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就 "推廣使用電動車 "提供的文
件  
(立法會 CB(1)487/18-19(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917/18-19 號文件 ) 
 

2019 年  
10 月 28 日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就 "2019 年施政報告   環境
局的政策措施：環境保護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1)31/19-20(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251/19-20 號文件 ) 
 

2019 年  
12 月 16 日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就 "改善空氣質素的整體策略 "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233/19-20(03)號文件 )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80226cb1-602-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80226.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counmtg/motion/cm20180411m-ycm-wordings-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counmtg/motion/cm20180411m-ycm-prpt-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81219cb1-319-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812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90128cb1-487-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9012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91028cb1-31-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9102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91216cb1-233-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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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立法會質詢的超連結：  
 

日期 立法會質詢 

2016 年 12 月 14 日  有關易志明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口頭 )的新聞公報  
 

2017 年 5 月 31 日  有關許智峯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2017 年 10 月 25 日  有關陳克勤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2017 年 12 月 13 日  有關陳克勤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口頭 )的新聞公報  
 

2018 年 1 月 31 日  
 

有關梁繼昌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口頭 )的新聞公報  
 

2018 年 2 月 7 日  有關莫乃光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口頭 )的新聞公報  
 

2018 年 10 月 24 日  有關陳淑莊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有關譚文豪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有關梁繼昌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口頭 )的新聞公報  
 

2019 年 2 月 27 日  有關葛珮帆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2019 年 5 月 22 日  有關陳克勤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2019 年 5 月 29 日  有關郭榮鏗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2019 年 11 月 20 日  有關陳淑莊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2019 年 12 月 4 日  有關梁繼昌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其他文件的超連結：  

 
2019 年 10 月 22 日  

 
申訴專員公布的 "主動調查報告政府對電動私家
車配套設施的規劃及安排 "(只備中文本 ) 
 
報告摘要  
 

2019 年 1 月 28 日  運輸署發出的 "'一換一 '計劃的參加條件 (於 2019 年
1 月 28 日修訂 )"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2/14/P2016121400488.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5/31/P2017053100663.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0/25/P201710250056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2/13/P201712130050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1/31/P201801310057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2/07/P2018020700672.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0/24/P2018102400327.htm?fontSize=2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2/12/P2018121200667.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2/12/P2018121200502.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2/27/P2019022700722.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5/22/P2019052200345.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5/29/P2019052900846.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1/20/P2019112000580.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2/04/P2019120400351.htm?fontSize=1
https://ofomb.ombudsman.hk/abc/files/DI415_-_Report_Full_set_TC.docx
https://ofomb.ombudsman.hk/abc/files/DI415-Executive_Summary__TC.docx
https://gia.info.gov.hk/general/201901/28/P2019012800210_302877_1_1548634908056.pdf

